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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辭任及建議選舉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辭任

佐力科創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胡海峰

先生（「胡先生」）為進一步發展其個人事業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

事。

胡先生確認其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或

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此就胡先生對本公司所作出之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建議選舉執行董事

董事會已批准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選舉胡芳芳女士（「胡女士」）擔任執行董事的建

議。胡女士的建議任期將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委任其為執行董事當日起至第二屆

董事會屆滿日期止。

胡女士的詳細履歷如下：

胡女士， 38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加入本公司擔任首席財務執行官及貸款審查委員會

成員。胡女士負責組織領導本公司的財務管理、預算管理、會計核算及內部控制等方面工

作。作為執行董事，胡女士將負責擬定本公司的財務戰略等；負責重要內部審計活動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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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實施；組織籌集本公司運營所需資金，完成企業財務計劃。彼亦將負責對本公司附屬

公司的財務監控；協助高級管理層實施企業戰略、經營計劃，實現本公司的經營管理目標

及發展目標。加入本公司前，胡女士已於財務管理方面累積豐富的經驗。於二零零四年七

月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女士於浙江建工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從事財務工作。於二

零零六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彼於浙江東方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從事現場審計

工作。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五年六月，胡女士於天健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擔任經理職務。自二零一五年七月起，胡女土於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德清金匯小額貸款

有限公司擔任董事。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起，胡女士於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杭州市高新區

（濱江）興耀普匯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擔任監事。

胡女士於二零零四年畢業於浙江財經學院（現稱浙江財經大學），並取得管理學學士學位

（主修會計學）。胡女士於二零零七年獲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認可為註冊會計師。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胡女士作為本公司首席財務執行官有權收取每年

人民幣 245,200元的酬金。該酬金經參照其職能及責任以及現行市況而釐定。倘胡女士於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當選為執行董事，彼有權收取每年人民幣 6,000元之董事袍金，彼亦將根據

本公司章程退任及重選。

截至本公告日期，胡女士並無 (i)於過去三年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上

市公司擔任董事職位； (ii)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兩者定義均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 (iii)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或 (iv)與本公司任何

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擁有任何關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有關胡女士之委任概無任何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 (2)條須予

披露的其他資料，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佐力科創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俞寅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俞寅先生、鄭學根先生及楊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潘忠敏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何育明先生、金雪軍先生及黃廉熙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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